漳州市科技局规范行政权力运行责任追究制度

为规范行政权力运行，确保国家法律、法规及规章全面、正确实施，保护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明确行政责任，强化行政监督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》、《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制度。

（一）本制度的责任追究对象为，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规范行政权力运行有关规定，损害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，危害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单位及工作人员。

（二）实施责任追究，必须坚持实事求是，有错必究，惩处与责任相适应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的原则。

（三）对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根据有关规定追究相关单位、工作人员的责任：

1、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因对本单位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落实不力、执行不力、监督不力，导致行政复议被变更或撤销行政行为，或行政诉讼败诉，或被效能投诉经查属实的；

2、对违反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工作纪律、工作程序的人和事，不制止、不纠正、不处理、不报备的；

3、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，违反规定实施行政许可（审批）、处罚、裁决、决策、强制、征收、确认、收费等行政行为，或者借集体研究之名行个人专断之实，或者对反映的合法、合理意见和建议拒不解释、不接受，或违反程序擅自更改、随意执行的；

4、违反规范行政权力运行公开制度，不履行公开义务，不及时更新公开内容，搞假公开或半公开的；

5、对考评中发现的问题或意见无正当理由拒不整改的，或者整改落实不到位的；

6、其它需要追究责任的行为。

（四）实施责任追究，应依法依纪认真进行调查取证、核实情况、综合分析，在此基础上，根据单位职能和人员岗位职责，按有关法律、法规及《漳州市机关工作人员效能责任追究办法》等，严格区分有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所应承担的责任。

（五）责任追究的方式

符合规定所列六种责任追究情形之一的，根据不同情节和责任予以追究：

1、情节较轻的，酌情予以责令整改、诫勉教育；

2、情节较重的，酌情给予通报批评、效能告诫等处理；

3、情节严重的，对负有直接责任人员，依法依纪处理。构成犯罪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。
